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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真圣：由婚外恋看道德的情理争执

  [内容摘要]  婚外恋基于单独的情感需要的满足而发生，对强调责任、义务的婚姻规范予以否定。婚外恋与婚

姻立场的道德争执不在于允不允许情感生活与性爱享受，而在于在什么样的范围与规范内追求情感生活与性爱享受。

家庭职能的变化与现代生活的环境，使婚外恋行为的产生有了可能。增强婚姻的活力、让富余生命力转化与升华，有

助于减少婚外恋的发生。 

  [关键词]  婚外恋、婚姻的实质、生命力的转化与升华 

 

  一 婚外恋：道德乎，不道德乎？ 

 

  婚外恋，顾名思义，指男女双方在他们的婚姻之外所发生的恋情。婚外恋现象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该情感发生

在婚姻之外，二是融入了双方的情感，三是常常会有实质的性接触。 

  在以上三个方面中，第二个方面常常被用来为婚外恋行为进行辩护。辩护的理由是：婚外恋是以双方的感情为基

础的，这种感情有时候就是被人们称做爱情的那个东西。男女双方有了感情，并发展成为爱情，这符合两性交往的本

质要求。在这个理由上，若否认婚外恋，就须回答这样的问题：男女情感只能是夫妻情感且只能在婚姻内表达吗？换

言之，不允许婚姻外的男女情感吗？一种情感至上的观点认为，重要的是男女双方是否产生了感情，而这种感情会在

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存在与表达则是无关紧要的，特别是，婚姻既然以感情为基础，则婚姻就是情感保障的形式，并

且仅仅是一种形式。 

  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会一概而论地否定婚姻外男女之间的感情，如男女之间真诚的友谊。一个正常的社会允许

并提倡这种感情。但是婚外恋是将这种感情发展为爱情，问题就变的复杂了。爱情如果发生在尚未结婚的当事人之

间，他们尽可以自由地发展他们的情感，自愿地采用各种形式以保护与表达他们的情感，如同居，如结婚。但一旦他

们相互地结合了，他们各自在情感上就有相互忠诚的义务。婚姻对他们就成为一种责任。哲学家说，如果恋爱是美

学，则婚姻就是伦理学。哲学家还说，婚姻是男女双方共同达成的契约，这个契约保障双方的情感不受他人的破坏，

而得到社会的承认。若双方情了意绝，他们尽可以通过自愿或法定的形式解除这段婚姻。 

  但婚外恋的麻烦恐怕还在实质的性接触的后果上。不能完全否认婚外恋有圣人之恋的一方面，这时男女双方只是

进行精神性恋爱。但是，多数婚外恋都不是圣人之恋，因此，肉体上的享受与性的快感是无可避免的。到了发生实质

的性接触这个阶段，对婚外恋的辩护是：建立在恋情上的性享受是一种自愿而美好的享受，是男女双方相互奉献的必

不可少的内容。并且，享受美好的性爱是人的一个基本权利。 
这里所说的“麻烦”借自于电影《手机》中费墨所说，这是一部表现婚外恋题材的作品。什么是麻烦，费墨没有明

说，但如何麻烦通过影片还是可见一斑：太太的猜疑，扰乱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必须尽力地遮人耳目，挖空心思地寻

找借口，才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活动。乃至正常的交往本身也不敢面对阳光。之所以会造成这一切，是因为婚外恋为社



会公议所不容。 

  反对婚外恋的理由是：婚外恋违背了夫妻双方相互忠诚的义务，否定了爱情的排它性，破坏了家庭，给子女带来

痛苦，给社会带来不稳定。这是就婚外恋对家庭的影响而言的。就婚外恋本身而言，婚外恋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没有

法律保障，因此，婚外恋的情感是脆弱的，经不起波折的情感。 
婚外恋并不完全接受上述指斥。婚外恋的回应是：只是在夫妻双方的情感出现危机的时候，婚外恋才会产生。也即：

婚外恋是家庭情感破裂而导致的情感迁移的结果。再者，婚内情、婚内性并不先天具有道德优势，仿佛神圣不可侵犯

似的。 

  不可小看或轻视来基于婚姻的理由。从理由上来说，婚内情、婚内性是得到社会公意认可的。并且婚姻还具有责

任的特点，这与婚外恋单纯地追求情感与性相比较，婚姻是一个占优形式。基于婚姻的理由也是对婚外恋的一种警

告。婚姻的权利是受保障的，因此，以婚姻的优势去迫害与加害婚外恋的双方，只要不是特别过分，常常得到社会的

默认与支持。因此，婚外恋的社会结局往往不太美妙。 

  可以看出，婚外恋遭到了来自基于婚姻立场的反对，但婚外恋也自有其道德的辩护。从各自的道德表白来看，婚

外恋的主张是唯情的、为性的，以自由与权利为旗帜。而基于婚姻的理由是情理统一的、自由与克制结合的，以责任

与义务为标榜。比较起来，婚内情与婚内性是相对于婚外情、婚外性的一个占优策略。但婚外恋对于婚姻的存在合理

性、对婚姻的本质提出了强烈的考问。 

  古往今来，思想家们有将道德定义为事关人类的优良生活的，有将道德定义为对责任的承担、对义务的恪守的，

还有将道德看作合理欲望的满足的。一方面，道德不能无视人的需要，特别是基本人性的需要。另一方面需要是否合

理又要凭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来判别，需要是出发点，但需要的满足受制于社会历史条件。如此看来，道德范畴

中包含着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婚外恋从情感出发、从主观出发、从抽象的权利要求出发，

认为情感与性的满足是人的基本需要，这是婚外恋行为道德合理性的一面。而基于婚姻的立场就是基于客观的、社会

的立场。是一种以社会理性、社会建制来规范个体情感、个人性关系的要求。当然，婚姻的立场不是不讲感情，不是

要拒绝性。婚姻立场与婚外恋立场的根本分歧在于情感与性活动要不要接受社会道德的规范。婚姻立场认为婚姻属于

情感与性的一种能为社会文化承认的规范形式。 

 

  二 婚外恋：难以避免，还是应该避免？ 

 

  婚外恋的出现是有多重复杂原因的。 

  首先，婚外恋是婚内感情与性活动溢出到婚外的结果。从婚姻发展进程来看，农业家庭婚姻以及性关系是非常确

定的，情感及性活动就只在夫妻之间展开。正如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在农业家庭形态下，“与一婚姻配偶共同管

理家庭共同体的必要性，作为社会经济最重要的限制条件似乎决定了与一个可能的婚姻对象以及性爱、性行为等全部

交往活动。如果将农民的性生活同他们的‘家户经济’的限定性分离开，想单独估价他们的性生活，那只会把研究引

入迷途。”（1）很明显，在农业家庭形态下，夫妻双方的情感及性行为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占重要地位的还是对家

庭经济的管理。 

  当市民家庭形态产生后，情况就有了大不同。在农业家庭形态下，爱情是不可分割地与生存保障对策相联系，那

种“非理智的爱”还未变成通例。而在市民家庭形态下，那种经济上的理智考虑不再占有优先地位，一种新的价值观

产生了。人们开始注重内心的精神生活，信奉个人的“可发展性”，在婚姻生活中，身份地位为个性所取代。“注意

这种个性并且热爱这种个性成为夫妇双方的使命。”（2）作为个性的展现，性的魅力成为爱情的推动力，“性感也



成为夫妻爱情的一部分，不论它过去是怎样的难以启齿。”（3） 

  从农业家庭到市民家庭，家庭生活的中心发生了变化，爱情与性从从属于家庭经济管理到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

婚姻所承载的经济生产职能转变为为情感交流与性爱交流创造条件。娱乐与休闲功能成为婚姻的主要职能。当婚姻不

能充分发挥这种职能时，追求情感的满足与性的满足就会冲破婚姻这种规范形式，从而，情感与性从婚内向婚外的溢

出就成为了可能。 

  其次，物质生存保障基础上的生命力的富余，以及现代发达的交通和通讯使情感与性活动从婚姻内的溢出成为现

实。古人说，“饱暖思淫欲”，这倒不是说存在着物质丰裕与道德堕落必然相联的规律，而是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当人们的生命力不再主要耗费到物质生产时，就产生了剩余时间，出现了生命力的富余。而这富余的生命力转化到

休闲与享受情感生活中。剩余时间使人们有可能更多地追求与享受情感的生活。而这种追求与享受情感生活的界限并

不仅仅限于家庭生活，并不局限于婚姻的范围内。 

  我们的社会在日常生活上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社会，人们的交往在时间上是频繁的，在空间上是扩大的，这主

要得自于发达而便捷的交通以及方便而及时的通讯手段，人们对情感生活的追求也会使用这些手段，婚外恋得到这些

先进技术的帮助与支持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受到商业利润的推动。 

  最后，商业文化与商业价值的诱导与日常生活机械性的压迫，增强了婚外恋的动力。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利润与

消费成为社会的强势话语，刺激情感消费与性消费成为获取商业利润的重要良方。但商业文化注定不会告诉人们情感

消费性消费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进行，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它的目标只在唤起人们的本能，在人们的

本能冲动中赚取利润。 

  日常生活并不总是充满着诗意，相反，机械的重复往往是日常生活的常态。由是，人性中不安分的一面就会表现

出来。寻求刺激，渴望冒险，是对机械性生活的直接反抗，而逃避与梦幻是对机械生活的消极反应。机械生活对诗意

生活的消解触使人们在情感与性享受中获得满足，并成为逃避日常生活压力的通道。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既是一种理性的存在，也是一种情绪的存在。追求情感生活、享受性快乐是人的生命力

的一个表征。我们这个时代，富余的生命力不再耗费在各种各样、纷至沓来的社会政治运动中。然而，富余的生命力

以婚外恋的形式展现，对婚姻的稳定、对家庭的建设提出了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富余的生命力成为家庭

与婚姻制度的破坏性力量。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要求对婚外恋行为进行规范，规范的目的是使婚外恋行为尽可

能少地发生，让尽可能多的爱情与性事都在婚姻框架内进行。 

  婚外恋行为是对婚姻的否定。要有效地避免婚外恋行为，要从维护婚姻的本质、增强婚姻的活力开始。关于婚姻

的本质，黑格尔的一些看法是有启发意义的。他承认，婚姻的主观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缔结这种关系的当事人

双方的特殊爱慕，但否认婚姻仅仅以爱为基础。相反，他认为“婚姻实质上是伦理关系。”（4）这里所说“婚姻的

伦理方面”，是指婚姻当事人双方在“恩爱、信任和个人整个实存的共同性。”（5）可见，婚姻的实质包含爱，但

并不限于爱。黑格尔也强烈地感到“现代世界的主观原则”对婚姻本质的冲击，这表现在，“在现代，主观的出发点

即恋爱被看作唯一重要因素。”（6）而爱是感觉，在一切方面都容许偶然性。黑格尔主张一切性事件都要限制在婚

姻范围内，不赞成婚外恋。他说，“在婚姻中提到性的事件，不会脸红害臊 而在非婚姻关系中就会引起羞怯。”

（7）总起来看，强调婚姻中的责任与忠诚是黑格尔婚姻观的明显特征。 

  但婚外恋一旦出现，就构成了对婚姻的规范的否定与反叛。婚外恋认为，婚姻规范所包含的忠诚、责任、义务及

理性的克制、对家庭成员利益的关怀等等，对于情感的需要、性的满足等等是一种阻碍。假定说婚外恋在社会的某个

阶段是难以避免的，社会无权以政治的手段来消灭婚外恋行为，而婚外恋又拒绝婚姻立场的规范，或者说，婚姻规范



不适宜用着婚外恋行为，那么，如何规范婚外恋行为，如何减少婚外恋的发生？ 

  假如我们承认生命力的富余是婚外恋产生的一个因素，则可以提出另一种规范，这种规范是引导，使富余的生命

力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让富余的生命力得到转化与升华。 

  创造性的劳动、科学、艺术、审美活动，以及文明健康的娱乐休闲，都是富余生命力的转化与升华形式。这些也

是人们自由自觉的活动形式，表现了人的类特性。这里的意思在于认为，富余生命力的表现并不止于两性的情感生活

与性生活这一形式，而是，两性情感生活与性爱享受必须与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相关联。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

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8）情感生活及性爱享受也是真正人的机能，是人的生命力的表

征。这些机能只有在与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更多样化形式相联系的条件下，才会造就出合理文明的生活方

式，才会增进人生意义的丰富性。 

 

  注 释： 

  （1） 赖因哈德·西德尔《家庭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5—46页。 
  （2） 同上书，第110页。 
  （3） 同上书，第111页。 
  （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77页。 
  （5） 同上书，第178页。 
  （6） 同上书，第178页。 
  （7） 同上书，第179页。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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